[bookmark: OLE_LINK2]附件1
美丽蓝天建设项目重点支持范围和负面清单
[bookmark: _GoBack]为全力推进美丽蓝天建设项目，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主要支持以下内容：
一、项目范围
结合我市实际，聚焦“十五五”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领域、行业治理任务，征集一批治理工程类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重点行业污染防治
1、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推动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推动有组织排放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30、80毫克/立方米，氨排放浓度不高于8毫克/立方米；无组织排放源，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措施，有效提高废气收集率，产尘点及生产设施无可见烟粉尘外逸，厂区及周边无明显气味泄漏。
2、玻璃行业深度治理工程：以玻璃制造、玻璃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企业为重点，可对标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要求（在基准氧含量为8％的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50、100、8毫克/立方米）开展深度治理。
3、固定燃气轮机废气提标改造工程：对标国内先进地区标准，推动企业对固定燃气轮机实施低氮燃烧与烟气脱硝协同治理，引导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低于15毫克/立方米，同时控制氨排放。
4、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对照高质量推进实施燃煤锅炉超低排放的意见要求，支持推动造纸等保留燃煤锅炉的企业进行燃煤锅炉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和全负荷脱硝改造。鼓励造纸企业焚烧炉废气治理参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要求实施提标改造，同步强化无组织排放与恶臭治理，提升行业绿色治理水平。
5、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工程：支持涉VOCs工业企业绩效提升项目。支持因实施低挥发性VOCs原辅材料替代而产生的工艺过程、配套设备等必要改造的源头替代项目。支持采用成熟高效治理工艺（如热氧化炉（TO）、催化燃烧（CO）、蓄热式燃烧（RTO）、蓄热式催化燃烧（RCO）以及吸附浓缩与上述工艺的组合等）的末端治理升级改造工程。支持所涉项目在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及相应行业排放标准的前提下，提高VOCs废气收集率的改造工程。支持如内浮顶罐实施“全接液浮盘+高效边缘密封”改造、更换低泄漏呼吸阀、油气回收设施升级改造等有机液体储罐改造工程。支持如集中涂装中心（包含汽修钣喷共享车间、共性工厂等）、活性炭集中再生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的“绿岛”改造工程。
6、共性工厂建设工程：鼓励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改造，支持建设涉气行业共性工厂，实施分类收集、统一治理，优化收集管网，提升废气收集效率与治理水平。
7、工业炉窑烟气深度治理工程：推动砖瓦窑、陶瓷等工业炉窑深度治理，可对标《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绩效A级排放限值进行深度治理。
8、焚烧炉烟气深度治理工程：对标国内先进地区排放标准，推动危险废物焚烧炉烟气深度治理。
9、其他符合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要求的绿色转型升级与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二）落后锅炉炉窑淘汰退出或清洁能源替代
支持35蒸吨/小时（t/h）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支持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炉窑淘汰退出。支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和窑炉改用工业余热、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燃气锅炉改电等。
（三）移动源污染治理
支持老旧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改造、后处理装置维修治理、远程在线监控和定位装置安装等。
（四）其他与空气质量改善密切相关的项目
支持大型商业体、学校食堂等大型餐饮单位餐饮油烟集中治理示范工程、恶臭异味深度治理等与空气质量改善密切相关的项目。
二、不支持内容
（一）重点行业污染防治。企业达标排放改造；采用非成熟高效治理技术的；烟气脱白（烟羽治理）；除VOCs“绿岛”建设项目外其他新改扩建“三同时”项目；节能改造；厂外廊道、铁路专用线建设等。
（二）落后锅炉炉窑淘汰退出或清洁能源替代。属于产能置换、迁建、汰小建大的；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的等。
（三）移动源污染治理。属于“两新”政策补贴范围的；非法车辆、无法提供当地购车发票或登记证明的；无法提供报废拆解证明或车辆出口证明等。
（五）其他与空气质量改善密切相关的项目。扬尘治理，秸秆综合利用等。
（六）其他。燃气管网、供热管网、电网、换热站、LNG储运设施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污染防治效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技术不完善或条件不成熟的；已从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渠道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或价格补贴的；已完工的；涉及审计、督察、巡视、财会监督、监督检查等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未按时有效整改的；购买服务；发放人员工资和津贴补贴、“三公”经费支出、兴建楼堂馆所、偿还举借债务及其他与大气污染防治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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